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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
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资金补助方案》

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农业

农村局、财政金融局：

为加强财政补助资金使用管理，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

水平，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，省农业农村厅、省财政

厅制定了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资金补助方案》，现印发

福建省农业农村厅

福 建 省 财 政 厅
文件

闽农综〔2023〕167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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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福建省财政厅

2023 年 12 月 7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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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资金补助方案

为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三农”工作的重要论述

和浙江“千万工程”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加强财政补助资

金使用管理，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

村，根据中央财政和我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

理办法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2024 年、2025 年，每年安排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衔接推

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，支持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及乡村“五个

美丽”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的县（市、区），重点为 38 个乡村

振兴重点县及欠发达老区苏区县和其他脱贫人口较多的县

（市、区），补齐必要的人居环境整治和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

建设短板，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，推进乡村“五个美丽”

建设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，助

力全面乡村振兴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组织领导有力。当地党委政府重视农村人居环境

整治建设，县级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工作积极性高，协调推

进力度大，成效明显。

（二）工作基础较好。2022 年以来能较好完成上级下达

的年度人居环境整治及乡村“五个美丽”建设任务及其他相



— 4 —

关工作，制定并实施推动美丽建设向美丽生活、美丽经济转

变方案。

（三）宣传引导到位。注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宣传

工作，积极开展宣传发布、现场观摩、文艺创作等活动，农

民群众知晓度和参与度高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名额分配。每年支持 20 个左右的县（市、区）。

福州、漳州、泉州、三明、南平、⻰岩、宁德各推荐 3 个县

（市、区），莆田推荐 2 个县（区），厦门、平潭综合实验区

各推荐 1 个县（区、片区）。 同等条件下优先重点支持 38

个乡村振兴重点县及欠发达老区苏区县和其他脱贫人口较多

的县（市、区）。

（二）县级申报。县级农业农村局会同财政局根据申报

条件，向市级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提出申请。申报材料包括

基本情况、实施计划和保障措施等情况（附件）及能体现农

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成效的材料（视频、画册等）。

（三）市级审核推荐。各设区市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对

照申报条件及要求对县级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按照分配名额

择优提出推荐名单并排序，联合行文将推荐名单和申报材料

报送省农业农村厅、财政厅。2024 年推荐名单及申报材料请

于 2023 年 12 月 20 日前报省农业农村厅、财政厅。

（四）省级研究确定。省农业农村厅、省财政厅对各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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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市推荐的补助县（市、区）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择优确定

补助名单，根据年度补助资金规模，予以分档定额补助，并

下达补助资金。

四、资金使用

（一）使用方式

鼓励各地创新资金使用方式，可采取直接补助、以奖代

补、贷款贴息等方式，切实提高财政补助资金使用效益。补

助资金安排不撒胡椒面，不搞平均分配，不面面俱到。财政

补助资金使用应依法依规，需要进行招投标和政府采购的，

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资金用途

补助资金用于支持行政村开展补短板、强弱项、重提升

工作，建设道路、沟渠等小型公益项目，实施村容村貌改造

等，整治提升人居环境，推进乡村五个美丽”建设及宜居宜

业和美乡村建设。补助资金不得用于大拆大建、“面子工

程”、盲目造景、“门墙亭廊栏”“雕像、塑像、景观带”建

设等。对于已有其他省级以上财政资金项目渠道支持的有关

建设内容，原则上不再支持。

（三）补助标准。补助资金按三个档次分配，第一档每

个县补助 800 万元；第二档每个县补助 500 万元；第三档每

个县补助 300 万元。省级补助资金下达后由各县确定项目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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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村，优先遴选能够串点连线成片的村，单个村最高补助金

额不超过 50 万元。

（四）资金管理。县（市、区）对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

负主体责任，要按照《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
管理办法》《福建省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

理办法》等规定，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和财务管理。县级农业

农村部门、财政部门负责补助资金使用管理，做好资金分配

拨付、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等工作；乡（镇）、村负责具体项

目实施、项目验收。要加快财政补助资金支出进度，加强项

目绩效管理。按规定开展绩效自评，县级自评报告报省农业

农村厅、省财政厅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各市、县（区）要明确工作责任，

细化工作任务，做好指导服务。要结合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

方案，细化补助标准、申报流程和补助发放等，并将补助方

案报省农业农村厅备案。要加强项目跟踪推进，协调解决建

设中的困难和问题，确保项目早建成、早见效。

（二）严格程序要求。从严筛选审核建设项目，落实公

开公示、审核、审批、备案等程序，确保建设项目实施规范

有序。财政补助资金分配拨付后要及时完整准确录入全国防

返贫监测信息系统和福建乡村振兴（扶贫惠民）资金监管平

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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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加强调度督导。建立项目跟踪调度、督导通报制

度，省农业农村厅每月调度、每季度通报项目进展情况，不

定期开展现场督导。各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每月 5 日前向省

农业农村厅报送上一月资金使用进度，每年 1 月底前会同当

地财政部门向省农业农村厅、财政厅报送上一年资金使用总

结情况。

附件： ***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项目申报书（模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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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***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

项目申报书（模板）
（2024 年）

县农业农村局（盖章）

202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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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。梳理总结申报县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及乡

村“五个美丽”建设的成效、亮点及经验做法等，简要分析

申报县在组织领导、工作机制、建设积极性等方面的基础条

件，重点分析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及乡村“五个美丽”建设的

优势和短板弱项。

二、实施计划。围绕以乡村“五个美丽”建设为抓手，

推进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,研究提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

升项目实施的思路和目标,明确项目实施地点（以村为单位）

及各项工作任务（包括主要建设项目、实施内容、资金预算

等）、时间节点、工作措施等。

三、保障措施。提出组织领导、支持政策、机制创新、

宣传推广等方面的保障措施，要求各项措施具体、有力、可

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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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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